大武口区基层水管组织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全面推动大武口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规范基层水管组织的运行和发展，保护用水户权益，促进基层用水民主管理和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节水和用水效率，结合大武口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主要职责是：负责宣传贯彻国家有关水利方针政策；负责核实管理区域内用水户的灌溉面积和种植结构；负责支、斗、农渠等水利工程的维修、管护，保障各类水利设施设备安全运行；负责用水户水费的统计与收缴，并定期对所管辖渠道的用水量、水价、水费收缴等情况进行公示等；每年组织召开用水户代表大会，向大会提交工作报告和财务决算报告；积极推行节水灌溉技术，坚持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积极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等工作。

第三条  合理确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原则上每万亩灌溉面积按3至5人控制，降低运维成本。建立健全工程管护、灌溉管理、水量核算、水费计收、财务管理、人事管理、资产管理、设备管理、档案资料、年度报告、审计决算、奖惩考核、公开公示等制度。
第四条  执行定额配水、按方收费。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每年组织人员对所辖区内各用水户的灌溉面积及种植结构进行认真复核。经审核后报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做好下一年度的用水计划，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依据申报的灌溉面积和作物种植比例及自治区相关规定分配水量到干渠直开口。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管理灌溉面积如有变化，应及时核实并上报水管单位备案，并在农户灌溉面积核定表上及时更正。

第五条  对不及时上缴水费的用水户，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有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限制供水或停止供水，造成的后果由欠费用水户自负。 

第六条  积极保障水利设施安全。对于安全隐患较大的渠段等水利设施，要安排人员分段巡护。发生险情时，由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和村委会共同组织用水户抢修。对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重大损失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七条  及时结算，做好工作总结。灌溉结束后，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根据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水管部门核算的水量结算用水户亩均水费，并将水费信息公示到各用水户。   

第八条  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指导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准确核算各用水户的终端水量水费，定期进行公开公示，增强水费征收透明度，用水户应将水费上缴至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公账，不允许将水费上缴至水管员个人账户，要严格按照水价政策规范核定亩均水费，杜绝“费价两张皮” “搭车收费”。   
附则 ： 

第九条  本办法由大武口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负责解释。本办法自2024年1月1日施行，有效期至 2025年12月31日。


